《污水处理企业生产运行情况》(PS04表)填报说明

一、填报范围：本市各污水处理企业。

二、此报表为月报，于次月12日前报送上海市排水管理处。
三、主要指标含义及说明。

1. 进出水口名称按照污水处理厂实际进出水口数量填写，处理量和水质数据按进出水口分别填写。

2. 处理量按照流量计读数计量，未安装流量计的进出水口需在备注中说明流量的计算方法。
3. 中水使用量为污水处理回用量，包括出水直接使用量和经中水设施处理后的使用量。

4. 污泥处理处置量填写消化污泥量（进入消化处理设施的污泥量），脱水前污泥量（脱水机进泥量），脱水后污泥量，焚烧污泥量（进入焚烧设施处理的污泥量），好氧发酵污泥（进入好氧发酵设施处理的污泥量）和填埋量（包含脱水后直接填埋量、好氧发酵后填埋量等）。填埋量需要有出厂和接收单位凭据。

5．处理单耗＝动力照明合计 / 月处理累计量

6．处理单价＝处理经营成本 / 月处理累计量
7．处理经营成本包括工资、材料、电费、水费、设备维修费、化验费、污泥脱水费用、药剂费、管理费等
8．处理总成本包括处理经营成本、中水设施运行费、大修费用、设备折旧费，污泥运输费，污泥填埋费，污泥焚烧费，污泥消化费，厂外泵站运行费和厂外管网养护费。
9. 水质检测按照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18918-2002）》，包括12项常规检测项目和9项重金属项目。12项常规检测项目每天或每月检测，9项重金属项目每半年检测。

10. 泥质检测按照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18918-2002）》，污泥稳定化率填报有机物降解率。
11. 备注中填写本月不正常运行情况以及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